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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年滿六十歲未請領老年給付之勞工，於離職退保之翌日即再轉換工作並申報加保者，其

既有繼續工作，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第四款規定，繼續參加勞工保險，如被保險人其離

職退保未請領老年給付，於滿六十歲後再從事工作，其保險年資中斷未逾二年者，得由其所

屬投保單位辦理加保（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條）。


